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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玉坤、陈威、刘蕊、李博、韩继珍、李慧、王晓燕、伊恩壮、王

国梁、马倩、王鹏杰、崔泽虎、苏晓慧、姜鹏、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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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中的术语和定义、人员、仪器与设备、土

壤采样、实验室分析、质量监督等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用地土壤调查监测过程中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质量控制。其他土

壤挥发性有机物项目的监测质量控制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32722  土壤质量 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13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642-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5-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6-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41-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742-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芳香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1019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HJ 1185  区域性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统计技术导则（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设用地  

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建

设用地、旅游用地、军事建设用地等。 

[来源：GB 36600-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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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挥发性有机物 

沸点低于或等于260℃，或在20℃和1个大气压下饱和蒸气压超过133.322Pa的有机化合

物。 

[来源：HJ 1019-2019，3.2] 

3.3  

基体加标 

在样品中添加已知量的待测目标物，用于评价目标物的回收率和样品的基体效应。 

[来源：HJ 605-2011，3.3] 

3.4  

替代物 

在样品中不含有，但其物理化学性质与待测目标物相似的物质。一般在样品提取或其他

前处理之前加入，通过回收率可以评价样品基体、样品处理过程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来源：HJ 605-2011，3.2] 

4 人员 

4.1 现场采样人员 

现场采样人员应经过技术培训并通过能力确认，能够正确使用采样工具，掌握采样质量

要求，了解布点原则，清楚土壤样品的采样深度、采样方式、样品重量、样品标签填写规则

和样品保存条件等。 

4.2 实验室分析人员 

应经过技术培训并通过能力确认，掌握监测技术，能正确处理和判断监测结果。大型仪

器设备管理员/使用人应熟悉仪器设备原理、构造、性能、用途、使用方法和管理要求，并

有任命文件。 

4.3 报告审核人员 

应具备相关专业背景或教育培训经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技术规范，具备对监

测结果符合性判定的能力，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且具有从事生态环境

监测相关工作5年以上经历。 

4.4 报告授权签字人 

报告授权签字人应掌握监测的相关专业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技术规范，熟

悉报告审核签发程序，具备对监测结果做出评价的判断能力，具有相适应的相关专业背景或

教育培训经历，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且具有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相关工

作3年以上经历。 

5 仪器与设备 

5.1 采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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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采样工具 

根据采样点地块结构选择有效工具，避免使用造成土壤扰动、发热的设备。不应采用

空气钻探法和回转钻探法。钻孔使用套管之间的螺纹连接处不应使用润滑油。 

5.1.2 采样瓶 

棕色密封样品瓶（广口磨口棕色玻璃瓶或带聚四氟乙烯密封垫的螺口棕色玻璃瓶）。 

5.1.3 车载便携式冷藏箱 

能长时间持续保持样品温度低于 4°C 以下，建议内置经计量检定或校准合格的温度

计。 

5.2 现场监测仪器 

根据目标化合物和现场条件，按照 HJ1019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选择便携式有机物快速

测定仪对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初步检测筛查。使用前、维修后恢复使用前按照设备说

明书和设计要求校准或核查仪器。两次检定或校准间隔内进行期间核查。 

5.3 实验室检测设备 

5.3.1 对检验检测结果有显著影响的设备，包括辅助测量设备应制定检定或校准计划，确

保检验检测结果的计量溯源性。 

5.3.2 设备在投入使用前，应采用核查、检定或校准等方式，确认其是否满足检验检测标

准或技术规范。检验检测机构在设备定期核查、检定或校准后应进行确认。 

5.3.3 大型仪器应授权专人管理和操作规程，定期维护保养，做好仪器与设备使用和维护

记录，保证仪器与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6 样品采集 

6.1 采样计划 

开展现场测试或采样时，应根据任务要求制定监测方案或采样计划，明确监测点位、监

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频次、采样人员和分工、采样设备和器具、安全保障、采样过程的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等内容。点位的布设应具有代表性，能够真实的反映地块状况。符

合HJ25.1、HJ25.2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6.2 现场采样 

6.2.1 土壤表层采样应注意尽可能做到取样量上下一致，不要斜向切割。 

6.2.2 土壤分层采样可使用取土钻采集样品，但采样过程应防止上下层交叉污染。 

6.2.3 土壤剖面采样时应自下而上在各层最典型的中部逐层采集。用小铲切取一片土壤

样，每个采样点的取土深度和取样量应一致。 

6.2.4 土壤样品采集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样品的扰动，禁止对样品进行均质化处理，采集

单独样品，不采集混合样。同一调查区域应采用相同的样品采集方法。 

6.2.5 采样应在无雨雪大风天气下进行，防止恶劣天气对样品造成影响。 

6.2.6 当采集用于测定不同类型污染物的土壤样品时，应优先采集用于测定挥发性有机物

的土壤样品。 

6.2.7 现场测试和采样应至少有 2名监测人员在场。 

6.2.8 可使用地理信息定位、照相或录音录像等辅助手段，保证现场测试或采样过程客

观、真实和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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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样品筛查 

按照HJ605、HJ1019及相关规定执行。 

6.4 样品管理 

6.4.1 样品包装 

装满土壤样品的棕色密封样品玻璃瓶应单独密封在自封袋（聚乙烯材质）中，避免交

叉污染。 

6.4.2 样品标签 

标签上应含有：样品编号、分析项目、采样人员和采样日期等必要信息。条件允许

时，建议机打，避免手写。样品在制备、前处理和分析过程中注意保持样品标识的可追溯

性。 

6.4.3 样品保存和流转 

制订样品流转计划，土壤样品流转计划应包含：样品份数、样品质量、样品状态、分

析项目、交接人员、交接时间和地点等；明确是否拆分平行样品和插入质控样品等内容。 

土壤样品的保存和流转执行 HJ 25.1、HJ 25.2 和 HJ/T 166 的相关规定，样品保存时间

执行相关土壤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规定。样品应依据各实验室分析监测方法的要求保

存。保存期限一般不超过 7 天，分析方法有规定时，按分析方法执行。样品存放区域应无

有机物干扰。 

6.4.4 样品交接 

实验室接受样品时，应对样品的时效性、完整性和保存条件进行检查和记录，对不符

合要求的样品可以拒收，或明确告知客户有关样品偏离情况，并在报告中注明。土壤样品

应分区存放，并有明显标识，以免混淆和交叉污染。 

7 实验室分析 

7.1 设施和环境条件 

实验区域应合理分区，将不相容的区域进行有效隔离。避免环境或交叉污染对监测结果

产生影响。根据区域功能和控制要求，配置排风、防尘、避震和温湿度控制设备或设施。 

7.2 分析方法 

初次使用标准方法前，应进行方法验证。包括对方法涉及的人员培训和技术能力、设施

和环境条件、采样及分析仪器设备、试剂材料、标准物质、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格式、方法

性能指标（如校准曲线、检出限、测定下限、准确度、精密度）等内容进行验证，并根据标

准的适用范围，选取不少于一种实际样品进行测定。方法验证执行HJ 168的规定。方法验证

的过程及结果应形成报告，并附全过程原始记录，保证过程可追溯。及时跟踪方法的变化，

并重新进行验证，必要时制定作业指导书。 

7.3 样品制备 

土壤有机污染物测试项目需采用新鲜土壤样品分析测试，应按相应分析方法的要求进行

样品制备。 

7.4 标准物质、试剂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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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实验室使用的标准物质应尽可能溯源到国际单位制（SI）单位或有证标准物质。应

有标准物质的管理程序，对其购置、核查、使用、运输、储存和安全处置等进行规定。 

7.4.2 标准物质应与样品同步测定，进行质量控制时，标准物质不应与绘制校准曲线的标

准溶液来源相同。 

7.4.3 试剂和材料使用前需通过实验，确认无目标化合物或目标化合物浓度低于方法检出

限。 

7.5 实验室质量控制 

7.5.1 实验室内质量控制与评价 

7.5.1.1 空白试验 

每批次样品分析测试时，均应在与测试样品相同的前处理和分析条件下进行空白试验

（包括实验室空白、运输空白、全程序空白等）。空白试验的方法和空白样品数应执行分析

测试方法中的相关规定；分析测试方法中无规定时，每批次样品至少应分析测试2个空白样

品。 

空白试验中各目标化合物的测定结果一般应低于方法检出限。若空白试验结果低于方法

检出限，可忽略不计；若空白试验结果高于方法检出限，低于检测下限且比较稳定，可进行

多次重复试验，计算平均值并从样品测定结果中扣除；若空白测定结果高于检测下限，应查

找原因并重新测定。 

7.5.1.2 校准曲线检查 

校准曲线应使用至少包括5个浓度梯度的标准系列（不含空白），覆盖测试项目浓度范围，

曲线最低点应接近分析测试方法测定下限。校准曲线应为一次曲线，相关系数r≥0.999。分

析测试方法有规定的，按照分析测试方法的规定执行。 

7.5.1.3 精密度控制 

每批次样品中，每个测试项目均需进行平行双样分析。分析测试方法中有规定的，按照

分析测试方法的规定执行。分析测试方法中无规定的，当批次样品数≥20个时，应随机抽取

不少于5%的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当批次样品数＜20个时，应至少随机抽取1个样品进行

平行双样分析。 

平行双样的精密度以相对偏差表示，当测定结果≤10倍检出限时，平行双样测定结果的

相对偏差应≤50%，当测定结果大于10倍检出限时，平行双样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20%。 

7.5.1.4 准确度控制 

7.5.1.4.1 土壤有证标准样品 

应在每批次样品中同步插入至少1个有证标准样品进行分析测试。插入样品应与被测样

品污染物含量水平相当、基质尽量相近。分析测试方法有规定的，按照分析测试方法的规定

执行。 

7.5.1.4.2 加标回收率 

无土壤有证标准样品时，应采用基体加标试验对准确度进行控制。每20个样品或每批次

（少于20个样品/批次）需做1个基体加标样品。按所选择的分析测试方法要求进行目标化合

物或替代物加标试验。分析测试方法有规定的，按照分析测试方法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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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体加标试验应在样品前处理前开始，加标样品与测试样品应在相同的前处理和分析条

件下进行分析测试。加标量可视被测组分含量而定，含量高的可加入被测组分含量的0.5～

1倍，含量低的可加2～3倍，加标后被测组分的总量不得超出分析方法的测定上限，加标后

样品体积应无显著变化。基体加标试验测试结果以基体加标回收率表示，各个分析方法按照

参考附录A表A.1的允许值范围判定是否合格。 

7.5.1.4.3 准确度控制图 

必要时，可绘制准确度控制图，对样品分析测试质量的变动进行监控。 

7.5.2 实验室间质量控制与评价 

7.5.2.1 密码样测试 

7.5.2.1.1 密码质控样 

使用土壤有证标准样品/标准物质作为外部密码质控样，或在随机选取的常规样品中加

入适量的土壤有证标准样品/标准物质制成密码加标质控样。 

密码质控样测试结果在给定的不确定度范围内，说明该批次样品测定结果受控，密码加

标质控样测试结果以加标回收率表示，按照参考附录A表A.1的允许值范围判定是否合格。 

7.5.2.1.2 密码平行样 

从待测试土壤样品中任意选取一定比例的样品（例如10%～30%）作为密码平行样，按照

一定的质量控制规则进行分样并重新编码。密码平行样测试结果的精密度以相对偏差表示，

按照参考附录A表A.1的允许值范围判定是否合格。 

7.5.2.2 实验室间比对测试 

可采用能力验证、比对测试或质量控制考核等方式进行实验时间比对，证明各实验时间

的监测数据的可比性。 

7.5.2.3 留样复测 

从已完成测试、在有效期内保存且待测目标化合物相对稳定的土壤样品中，任意选取一

定数量或比例的样品进行复测，与原测定结果进行比较。留样复测应基于相同的分析测试方

法和仪器设备。留样复测结果的精密度以相对偏差表示，按照参考附录A表A.1的允许值范围

判定是否合格。 

7.6 监测结果、记录与报告 

7.6.1 应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确保科学、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结果，不得选择性地舍

弃数据或人为干预监测和评价结果。 

7.6.2 由仪器设备直接输出的数据和谱图应以纸质或电子介质的形式完整保存，电子介质

储存的记录应采取适当措施备份保存，保证可追溯和可读取,防止记录丢失、失效或篡改。 

7.6.3 监测人员应对原始数据和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对发现的可疑数据或报告，应对照原

始记录进行校核。 

7.6.4 原始记录上，应有监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手写签名。监测人员填写原始记录。审核

人员应检查结果和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异常等，并对

记录和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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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分析测试结果应按照分析测试方法规定的有效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有效数字

位数不得超过方法检出限的保留位数。分析测试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时，用“ND”表示，

同时给出本实验室的方法检出限值。 

7.6.6 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应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8 质量监督 

8.1 质量监督计划 

每项监测任务均应根据需求制订质量监督计划，也可根据任务特点开展不定期的质量监

督。质量监督计划至少应包括质量监督范围和内容、质量监督组组成、质量监督对象、频次

和时间安排、结果评价方法等。其中： 

①质量监督范围和内容应涵盖土壤环境监测任务的各要素和各环节。 

②确定质量监督组人选，根据质量监督人员的专业方向和特长，确定检查内容。 

③明确被监督的对象。 

④质量监督计划应是连续的或一定频次的（定期或不定期），对重点监督内容可采用连

续的监督，其他可选择一定频次的监督。质量监督计划应与监测任务周期和任务量相匹配，

可随任务周期或任务量的变化而调整；多年度监测任务应有年度计划，保证质量监督活动的

持续性。 

⑤明确质量监督量化评价方法。 

对于易出现错误或易忽视的监测环节，应加强质量监督，增加监督频次。质量监督的程

度、性质和水平应考虑到监测人员的资格、经验、培训和技术知识以及所承担的监测任务。 

8.2 质量监督结果 

应明确质量监督的评价标准，质量监督结果应尽可能可量化评价，规范质量监督过

程。质量监督组应及时全面记录质量监督过程，对监督结果进行整理、分析、评价和反

馈。每项监督任务完成后，质量监督组应根据监督检查结果编写质量监督报告，内容应包

括：监督任务由来、监督范围和内容、监督方式、内部质量监督体系和实施效果、监督发

现的主要问题和整改过程、监督结果的评价、改进建议和不符合工作处理及跟踪验证情况

等。 

质量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各类记录、评价结果和报告等材料应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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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主要检测分析方法测试精密度和准确度允许范围 

各分析方法精密度及准确度允许范围参考表 A.1 

表 A.1 主要检测分析方法测试精密度和准确度允许范围 

分析方法 
精密度 

平行样品相对偏差（%） 

准确度 

加标回收率（%） 

HJ 605-2011 RD≤25（替代物） 70～130（替代物） 

HJ 642-2013 RD≤25（替代物） 
80～130（替代物） 

80～120（空白加标目标物） 

HJ 735-2015 

HJ 736-2015 

≤10MDL，RD≤50 

＞10MDL，RD≤20 
70～130（样品目标物和替代物） 

HJ 741-2015 RD≤25（基体加标） 80～120（实验室空白） 

HJ 742-2015 RD≤20（基体加标） 
80～120（实验室空白） 

35.0～110（基体加标样品） 

注 1：MDL—最低检出限。 

注 2：RD—相对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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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现场质量监督记录表 

监督对象  样品编号  

监督实施地点  监督实施时间  

监测项目 □土壤                       

采 

样 

及 

现 

场 

监 

测 

质 

量 

监 

督 

内 

容 

□1.监测人员持证情况： 

□2.监测仪器设备情况（检定/校准、状态、校正等）： 

 

 

□3.监测场所和环境条件监控情况： 

 

□4.监测方法执行情况： 

  

□5.采样及现场监测情况 

（1）点位情况： 

（2）采样过程： 

（3）现场测试： 

（4）质控措施： 

□6.样品保存、运输、交接与流转及其他 

（1）样品保存： 

（2）样品运输： 

（3）样品交接： 

（4）样品流转： 

（5）其他（如标签等）： 

□7.记录： 

□8.其他： 

监督结论 
 

 

纠正情况

及建议 

 

 

 

监督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